
 

系所合一 

補助經費以 2萬元為限 

 招生宣導活動經費補助申請開始 

單一系或單一所 

補助經費以 1萬元為限 

是否申請超過 1萬元 

填寫「招生宣導活動經費

補助申請表」（舉辦活動

三週前提出申請） 

否 

是 

1. 填寫「招生宣導活動經

費補助申請表」（舉辦

活動三週前提出申請） 

2. 請廠商開正式「估價

單」，並請承辦人和單

位主管於經辦人處蓋

章 

以公文袋傳送申請表至

「教務處企劃組」 

否 
審核未通過

結果回覆申

請系所 

教務處審核是否通過 

是 

否 

以公文袋傳送申請表及估

價單至「教務處企劃組」 

審核通過結果 

回覆申請系所 

1. 俟活動辦理完竣後，檢據核銷

2. 收據黏貼於黏貼憑證上，墊款

人請簽名或蓋章 

3. 預算科目請保留統一由教務

處企劃組填寫 

4. 經手人、驗收或證明人、單位

主管請保留統一由教務處企

劃組蓋章 

5. 繳交成果報告(格式不拘)乙

份 

動支申請 

動支申請是否通過 

是 

 招生宣導活動經費補助核銷完成 


